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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房改售房款及售后公有住房住
宅专项维修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促进便民利企，按照《北京市

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》（京政发〔1992〕35 号）、《关

于按房改政策出售公有住房批准及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京建

法〔2020〕1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现就交存至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

中心（以下简称管理中心）的按房改政策出售的公有住房售房款

（以下简称房改售房款）及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（以

下简称房改房维修资金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房改售房款和房改房维修资金存储事项

（一）存储申请材料

申请交存房改售房款和房改房维修资金的，售房单位应向管

理中心提供交存申请表、房改售房方案及其获批准或核准文件。

1.2019 年 12 月 31日以前经市、区及相关单位房改部门批准

的按照房改政策出售的公有住房，须提供相应房改部门的批准文

件。

2.2020 年 1月 1日以后经本单位决策机构决定的按照房改政

策出售的公有住房，须提供本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文件。可经本单

位决策机构决定的，须为市或区属一级单位。

3.2020 年 1月 1日以后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准的按照房改政策

出售的公有住房，须提供上级主管部门核准文件及单位隶属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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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。

4.2020 年 1月 1日以后经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按照房

改政策出售的公有住房及其它特殊情形，须提供区房屋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文件。

5.房改售房款封存的，除按上述要求提供材料以外，还须提

供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《具结保证书》。

（二）存储证明开具及退回

房改售房款和房改房维修资金交存到账后，售房单位可向管

理中心申请领取存储证明。交存后申请退款的，售房单位须向管

理中心提供由房改售房方案批准或核准部门出具的退款批准文

件，并退回已领取的存储证明。

二、中央国家机关相关单位房改售房款和房改房维修资金划

转事项

中央国家机关相关单位申请将房改售房款及房改房维修资金

划转至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的，应向管理中心提供支

取申请表和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出具的房改售房款及

房改房维修资金开户证明。

三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特此通知。

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

2020 年 月 日


